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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四年前，当我校第一批刑法学博士毕业时，我就萌发了出版一套博士文库的想法。
可是人懒事烦，一拖就是几年。
去年借在重庆参观全国性书展的机会，我又与检察出版社谈起此事。
他们不仅热情地表示支持，而且还建议将这个想法加以拓展和延伸。
因为在刑事法学领域，目前还未出版过全国性的博士文丛，如果以文库为依托尽可能汇集全国各地刑
法、刑事诉讼法、犯罪学、监狱学以及刑法史等方面的优秀博士论文，则不仅可以为相关学科的博士
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成果的平台，同时也能为读者学习研究提供一种系统的参考。
这是件有助于学术传承的好事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 于是，就有了《刑事法学博士文库》的问世。
　　按例，一套文库应该有一个总序。
总序是文库的点晴之笔。
这个“睛”该怎样点，委实有点为难生性拙于文的我。
没有办法，无能点晴，就谈一点自己对刑事法学的看法吧。
这些看法，不论作为参考的镜子，还是批判的靶子，我都奢望对认真的读者有所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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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论刑法的调整对象》致力于探讨刑法的调整对象，希图给立法者和司法者都能确定一个是否动
用刑罚的标准，使民众的人权得以保障，社会正义得以伸张，这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所建立的目标。
　　《论刑法的调整对象》共分为两个部分，上篇是刑法调整对象的确立，上篇包括序言和三章内容
。
序言主要针对刑法学界认为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的通论，认为如果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
对象，将会从逻辑上给刑法学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其一是将导致刑法独立性的否定，其二是将可能
导致立法者暴政的肆虐。
通过对这些灾难性后果的展示，笔者自然推出刑法必须要确立自己的调整对象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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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肖洪，男，197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。
200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，获刑法学博士学位。
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、刑法教研室副主任、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检察院副
检察长。
主要学术领域涉及刑法基本理论与实践。
先后参与了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，已参编学术专著和教材4部，在《现代法学》、《河北法学》、《甘
肃政法学院学报》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篇，科研成果获得省级奖励l项、校级奖励1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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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序内容摘要上篇 刑法调整对象的确立序言第一章 刑法调整对象的现有理论综述第二章 刑法调整对
象确立的基础 ——对人权的分析第一节 对人性的分析一、人性的观点综述二、人性的界定三、人性
对法律的影响第二节 对人权的分析一、人权的观点综述二、人权的概念与内容三、现代法治社会是以
保障人权为核心四、结论第三章 刑法调整对象的确立第一节 刑法的表面特征分析一、刑法与其他部
门法的外在特征的不同二、对刑罚的分析第二节 刑法调整对象的分析一、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后果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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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一节 刑法不得已原则一、刑法不得己原则的含义二、刑
法必要性原则的历史渊源三、刑法不得已原则的作用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不得已原则的关系一
、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二、罪刑法定原则的重新定位第五章 犯罪的概念与犯罪的本质的界定第一节 
犯罪的概念观点综述一、犯罪的形式概念二、犯罪的实质概念三、综合的犯罪概念第二节 犯罪的概念
和犯罪本质重新界定一、社会危害性二、刑事违法性三、应受刑罚处罚性四、结论第六章 刑罚的目的
第一节 现有刑罚目的学说的述评一、报应论二、功利论三、折中论第二节 刑罚目的的确定一、对刑
罚目的分析的基础二、对社会成员减少犯罪可能性的分析三、刑罚的目的是以“一般预防”为中心来
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主要参考书目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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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“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”，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和法学界的主流观点。
按照我国法学界的观点，调整对象是指一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，也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。
如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，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者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
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关系，婚姻法调整的是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等等，因此，除刑法外每一个部门法调
整的都是一个特定范围的社会关系，相互之间原则上是一种相互独立、互不干涉的地位。
相反，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除了较其他部门法更为广泛外（几乎包括所有其他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
），与其他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并无差别，几乎与所有的部门法都存在着完全的交叉关系。
，因此，我国法学界和刑法学界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：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的社会关系，没有自
己独立的调整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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